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5）（2017年修订）

一、培养目标

1．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学术品德以及团结合作的精

神。

2．在本学科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动

态。掌握两门外语，其中一门能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3．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

二、研究方向

1．建筑材料

2．电子与信息材料

3．有色金属材料

4．纳米材料

5．能源材料与技术

6．材料成型与加工新技术

7．材料复合原理与材料设计

三、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为 3～8年。

要求第 1学年修满总学分数，从事学位论文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2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成立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由

3-5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研究生指导教师任组长。在指导小组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

五、学分要求及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应修课程总学分数不少于 13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5学分，专业学位课 6～8学分，

非学位课 2～4学分。

补修课程：凡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录取的博士生，均须补修攻读学科的硕士主干课程 1-2门。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分为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可采取“助教、助管、助研”等形式，参加实践的

学生需写出实践报告，经指导教师检查、评阅后，给出合格、不合格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七、中期筛选

博士研究生的中期筛选参照《济南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暂行办法》执行。

八、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1．制定培养计划：

博士生入学后 2周内，在导师指导下制订个人培养计划。内容包括：研究方向、课程学习、实

践环节安排及学位论文进度计划等。

2．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博士生入学后一年左右应完成开题报告，最迟要在第三学期初完成。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体现学科领域的前沿性和先进性。选题应与导师的科研任务相结合，取

自国家、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或生产实际中的重大课题。

开题报告应包括论文选题的意义、国内外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计划等，应能反映

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行性。经过指导小组讨论认为选题合适，计划切实可行，方能正式

开展论文研究工作。

开题报告由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组成。书面报告与口头报告的要求见有关规定。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阅读文献 8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博士研究生必须提交不少于 8000字数的文献综述。

3．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实行中期检查制度。按学科方向组织中期检查。

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一年以后，经导师同意可以申请进行中期检查。但第一次申请不得迟于开

题报告后两年。申请时，需交不少于 3000字的研究工作进展报告。学科负责人组织本学科博导组成

中期检查组（博导人数不足时可由本学科少数正教授组成检查组），听取申请人的报告。内容包括

选题背景、研究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前人工作（含本组已有工作）、申请人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目标、

申请人本人为主的已进行的工作和进展、今后工作计划。

申请人报告后，由检查组对其论文的创新性、综合能力、工作进展及工作态度、投入精力进行

考察评价并给出成绩，交研究生办公室备案。

中期检查不通过者，须在下一次中期检查时再次汇报论文进展情况。

论文中期检查通过一年后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论文工作期间，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并

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或在研究室以上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学术活动 10次以上，其中参加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讲座不少于 5次。

参加每次学术活动必须写出不少于 500字的心得，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于申请答辩前交研究生

办公室备案审核。

5．学术论文发表或科研成果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以下要



求：以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且被 SCI或 EI收录的与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一致的论文 2篇，其中至少有

1篇用英文发表。第一署名单位应为济南大学。

博士生发表论文情况应由本人在申请答辩前提交，若不能按时提交或所提交论文未达标准，其

答辩申请将不予通过。

6．论文评审与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辩申请，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根据开题时间、中期检查结果、

答辩前学术报告、科研成果及已修学分情况审核申请材料，学位论文由校学位办公室匿名送审（机

密论文按相关规定办理）。

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核同意，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批准，

方可进行论文预答辩。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方可向校学位办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按照《济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九、毕业及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修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要求，修满应修学分，完成必修环节，通过学位（毕业）

论文答辩，准予毕业并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授予工作按照《济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

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十、其他

1．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备案后执行。

2．培养方案一经批准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如遇特殊情况确需改动，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审批。

3．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

养计划。

4．本培养方案适用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自 2017级开始实行。

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拟稿人（签字）：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附：“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学
位
课

BS991001 第一外国语（英语） 72 3 秋 外国语学院

必修BS991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BS041001 材料科学前沿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BS041003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

选

不

少

于
2
门

BS041004 高等固体物理学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BS041005 纳米材料学基础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BS041006 胶凝材料学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BS041007 高等固态化学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BS041008 金属凝固理论与技术 36 2 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非
学
位
课

BS993001 第二外国语 54 2 秋 外国语学院 选修

BS043001 水泥混凝土材料科学 36 2 春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及

相

关

单

位

根

据

研

究

方

向

任

选

不

少

于
1
门

BS043002 特种水泥基复合材料 36 2 春

BS043003
压电薄膜与器件研究进

展
36 2 春

BS043004 能源材料研究进展 36 2 春

BS043006 材料成型理论与技术 36 2 春

BS043007
功能复合材料结构与设

计
36 2 春

BS043008 材料复合技术进展 36 2 春

BS043009 材料设计原理 36 2 春

BS043010 陶瓷材料学 36 2 春

BS043011 纳米材料研究新进展 36 2 春

BS043012 先进建筑材料 36 2 秋

BS043013 纳米材料 36 2 秋

BS043014 先进金属材料进展 36 2 春

必修

环节

实践环节 不计学分

开题报告 不计学分

学术活动（不少于 10次） 不计学分


